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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19-076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

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3)，实际控制

人崔志强先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无锡市赛福天钢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赛福天有限”）16.73%的股权，按照 164.2564 元/出资额的收购价格转让

给苏州市天凯汇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凯汇润”），

并将其持有的赛福天有限剩余 50.19%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天凯汇润。 

2、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2）。天凯汇润和赛福天有限 38 名自然人股东按照 

164.2564元/出资额的收购价格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天凯汇润和赛福天有

限的法人股东无锡市小巨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赛福天有限 15.01 万元的出

资额，后更名为“无锡市小巨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巨人咨询”）

的 44名自然人股东按照 164.2564 元/出资额的收购价格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3、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9-058）。赛福天有限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无锡

市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4、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12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9-072）。赛福天有限的法人股东小巨人咨询完成了股权变

更登记，并取得了无锡市梁溪区行政审批局下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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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 年 12 月 20 日，赛福天有限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苏州市吴中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变更为苏州吴中融泰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融泰”）。 

6、天凯汇润于 2019 年 12 月 22 日与崔志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按

照 164.2564 元/出资额的价格受让崔志强持有的吴中融泰 50.19%的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7、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鉴于本次转让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已于前期

委托予天凯汇润行使，因此天凯汇润实际控制的吴中融泰 93.92%表决权和通过

吴中融泰控制的公司 28.91%的表决权未发生变化，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 

一、概述 

2019 年 12月 22 日，天凯汇润和崔志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崔志强拟

将其持有的吴中融泰 50.19%的股权按照 164.2564 元/出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天凯

汇润（单位出资额转让价格的计算依据为上市公司整体估值*吴中融泰持有上市

公司的股份比例/吴中融泰实缴资本，其中上市公司整体估值为 30亿元，吴中融

泰持有上市公司 28.91%的股份，吴中融泰实缴资本为 528万元）。鉴于本次转让

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已于前期委托予天凯汇润行使，因此天凯汇润实际控制

的吴中融泰 93.92%表决权和通过吴中融泰控制的公司 28.91%的表决权未发生变

化，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当事人 

（1）转让方：崔志强 

（2）受让方：苏州市天凯汇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标的股权 

转让方将向受让方合计转让吴中融泰（以下简称“目标公司”）265.03万元

出资额（占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总出资额的50.19%，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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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权过户登记日期间，目标公司不得进行增资、减资、

股权转让等任何导致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权过户登记日期间，上市公司以送红股的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或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目标公司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相应增加但

持股比例不变，受让方无需就目标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增加而调整任何对价。 

3、股权转让价款 

标的股权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4.2564元。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权数量的

乘积，即人民币435,324,631.00元。 

4、标的股权的过户登记 

双方应在标的股权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解除全部质押后的3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转让方应当配合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

过户手续（由于工商登记部门原因导致办理时间延后的情形除外）。 

自过户登记日起，受让方应有权获得与标的股权相关的所有权利、利益和收

益。 

5、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三、《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 

根据天凯汇润和崔志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标的股权过户至受让方

名下之日起，双方于 2019年 6月 13日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予以终止，《表

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终止。 

四、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吴中融泰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吴中融泰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0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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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2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135898532L 

营业期限 1980年 4月 20日至 2050年 11月 21日 

公司地址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吴中大道 1368 号 3 幢第十层 1017、

1019室 

法定代表人 沈生泉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针纺织品、非危险性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吴中融泰持有上市公司 63,831,33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8.91%。

吴中融泰共计 6名股东，其中 4名自然人股东。本次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前持

有出资额

（万元） 

转让出资

额（万元） 

转让股权

比例 

转让后持有

出资额（万

元） 

股权转让价

款（万元） 

1 崔志强 265.03 265.03 50.19% 0 43,532.46 

2 小巨人咨询 15.01 - - 15.01 - 

3 杨岳民 15.00 - - 15.00 - 

4 刘洪刚 1.95 - - 1.95 - 

5 韩福康 0.14 - - 0.14 - 

6 天凯汇润 230.87 - - 495.90 - 

- 合计 528.00 265.03 50.19% 528.00 43,532.46 

注 1：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五、股权结构变更对上市公司影响 

     变更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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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凯汇润直接持有吴中融泰的股权比例由 43.73%上

升至 93.92%。根据天凯汇润与崔志强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

协议》，崔志强已将其本次转让的吴中融泰 265.0275 万元出资额（占吴中融泰注

册资本的 50.19%）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天凯汇润。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前后，

天凯汇润实际控制的吴中融泰表决权均为 93.92%，未发生变化。 

吴中融泰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63,831,337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8.91%。本次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后，通过吴中融泰控制的

上市公司 28.91%表决权未发生变化，上市公司仍为无实际控制人，本次变更对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